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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115學年度(第 12屆)「大專生金融就業公益專班」推薦學員名單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報名學員名單： 

(依推薦順序排列，符合招生對象資格者，若為原住民或新住民身分優先推薦) 

序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科系 上課地點 
財務或 

其他條件 

1.原住民身分 

2.新住民身分 

1       1.□  2.□ 

2       1.□  2.□ 

3       1.□  2.□ 

4       1.□  2.□ 

5       1.□  2.□ 

6       1.□  2.□ 

7       1.□  2.□ 

8       1.□  2.□ 

9       1.□  2.□ 

10       1.□  2.□ 

11       1.□  2.□ 

12       1.□  2.□ 

13       1.□  2.□ 

14       1.□  2.□ 

15       1.□  2.□ 

16       1.□  2.□ 

17       1.□  2.□ 

18       1.□  2.□ 

19       1.□  2.□ 

20       1.□  2.□ 

21       1.□  2.□ 

22       1.□  2.□ 

23       1.□  2.□ 

24       1.□  2.□ 

25       1.□  2.□ 

2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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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科系 上課地點 
財務或 

其他條件 

1.原住民身分 

2.新住民身分 

27       1.□  2.□ 

28       1.□  2.□ 

29       1.□  2.□ 

30       1.□  2.□ 

 

◎推薦遞補錄取學員名單：(依推薦順序排列) 

序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科系 上課地點 
財務或 

其他條件 

1.原住民身分 

2.新住民身分 

1       1.□  2.□ 

2       1.□  2.□ 

3       1.□  2.□ 

4       1.□  2.□ 

5       1.□  2.□ 

【備註】 

一、本專班報名學員須符合以下資格條件： 

(一)115 學年度大學(專)應屆畢業生(即 116年 6月畢業之學生，不限科系)。 

(二)已取得有效期之「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測驗」合格證明者。 

(三)最近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65 分以上者。(須檢附大一至大三上學期或碩一至碩二
上學期成績單)。 

(四)最近一學期操行成績無曠課及懲處紀錄者。 

(五)財務或其他條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請將學員勾選項目填入上述表格）： 

1. 符合各縣市政府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2. 目前接受社福單位輔導、扶助或安置。 
3. 符合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認定。 

4. 家庭遭受重大事故（含災害、經濟變故、人口傷亡等）。 

5. 家中負擔家計者因失業、失蹤或罹患重大疾病，無法工作。 

6. 其他足以證明需要財務協助。 

備註：符合以上招生對象資格者，若為「原住民或新住民身分優先推薦」。 

二、本專班遞補錄取學員須符合以下資格條件： 

(一)符合清寒條件之碩士班研究生(限一般生，如簡章第 7頁)。 

(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非清寒身心障礙學生(如簡章第 7頁)。 

備註：錄取順序優先以符合清寒條件之 115學年度大學(專)應屆畢業生為主，倘各班尚

有缺額，再由符合清寒條件碩士班研究生、非清寒身心障礙學生遞補錄取。 

三、敬請學校服務窗口協助填寫表格，併同檢核表、報名學員之「報名表」、「學員報名須
知」、「有效期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測驗合格證明影本」、「大一至大三上學期成績
單或碩一上學期成績單」、「財務或其他符合條件證明文件或身心障礙證明文件」及「參
加動機之自述表單」，最晚於 6月 5日前以掛號方式郵寄至證基會公益專班工作小組收
(100231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3號 9樓)。 


